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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T/GZBZ 2《品牌认证》的第 3部分。T/GZBZ 2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基本要求；

——第 2 部分：实施要求；

——第 3 部分：符合性评价要求。

本文件代替 T/GZBZ 2.3—2021《品牌认证 第 3部分：符合性评价要求》，与 T/GZBZ 2.3—2021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2021 年版的第 2章）；

b） 删除了符合性评价类型（见 2021 年版的第 4 章）；

c） 增加了评价组织（见第 4 章）；

d） 修改了符合性评价程序（见第 5 章，2021 年版的附录 A）；

e） 增加了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途径，并将查询途径信息调整为附录 B（见

6.1.1.2、附录 B，2021 年版的 7.1.1.1）；

f） 删除了评价指标和评分指引（见 2021 年版的附录 B）；

g） 修改了品牌认证团体标准符合性评价报告样式（见附录 A，2021 年版的附录 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广州市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标准化协会、广州开发区质量发展促进会、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盟标国际认证有限公司、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深圳美澳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中标联合（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方海燕、陈淑宜、李慧妍、冯慧君、刘杰、熊飞彪、李武贤、江高炎、罗浩云、

彭树雄、杨春平、李鹏超、彭涛、王振国、张神信。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的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2021年首次发布为T/GZBZ 2.3—202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